
 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 

川电交易司公告 2017-30 号 

关于开展 2017 年 8 月份直购电及富余电量 

交易需求申报的公告 

 

相关电力客户： 

为确保 2017 年 8 月份直购电交易及富余电量交易的有序开

展，现将 8 月份交易需求申报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，请各相关主体

严格遵照执行： 

一、2017 年已参与年度直购电交易的准入直购电用电企业，

如要参加 8 月份直购电交易，务必在 7 月 18 日 8：30 至 20 日 24:00

之间，通过交易平台申报 8 月交易电量需求（包含水火电量的总

量）。未在规定时间段申报需求的用电企业无法参与 8 月直购电交

易。 

二、符合条件、已在交易平台注册且已提交富余电量实际基

数的富余电量用户，在 7 月 18 日 8：30 至 20 日 24:00 之间，可登

录交易平台对 8 月申报电量进行调整，未按时提交需求的用电企

业无法参与次月富余电量交易。8 月份首次参与富余电量交易的

用户，请在交易平台对 8-10 月富余电量进行申报。 

三、凡是 6、7 月份实际富余电量低于成交电量 85%的用电企

业（因特殊原因由属地供电公司出具免于考核证明材料的除外），

不得参与 8-10 月份富余电量交易，并请务必将系统中 8-10 月富余




